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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_E4_BB_8A_

E5_B9_B4_E5_8F_B8_E8_c36_482379.htm 某地经工商登记新成

立了一家名为“喜悦家庭”的商户。该商户的核准经营范围

为娱乐服务，客户只需提供一男一女两张照片或一张合影照

片，输入“高科技速配优生自动成像系统”，即可在２分钟

内生成两人“结婚生子”后孩子１岁、１０岁及２０岁的彩

色图像各一份。“喜悦家庭”开业后，不少热恋中的青年男

女频频光顾，甚至有已经婚育的父母携子抱女前来“先睹”

孩子长到１０岁、２０岁时的模样。在付出较高费用后，大

都欢声笑语地离去。一些“追星族”也拿着心中偶像影星、

歌星、球星的照片来到“喜悦家庭”，与自己的倩影一道输

入“系统”。看到与大明星“结合”所育“后代”的照片，

“追星族”们甚是满意。更有好事媒体将此事连同多幅某人

与明星“结合”的“后代”照片作为新闻报道、刊登，引发

了不少议论，或褒或贬，或以为无所谓，且都能从法律上谈

出一二三。 请谈谈你对此事的看法。 以上为２００４年全国

统一司法考试试卷四的一道分值为２５分的主观论述题，其

答题要求为： １．运用掌握的法学知识阐释你的观点和理由

； ２．说理充分，逻辑严谨，语言流畅，表达准确； ３．字

数不少于５００字。 “喜悦家庭”带来的并非都是喜悦 特约

撰稿 刘文静博士 毫无疑问，“喜悦家庭”为人们带来了一种

新的娱乐方式。热恋青年或者已婚夫妇在这里用自己的照片

合成“未来孩子”的图像，是一种法律不禁止，也无伤大雅

的行为。在这个前提下，“喜悦家庭”的经营方式及其顾客



的行为，都是合法的。 问题是，有人还嫌不过瘾，想拿明星

来娱乐一下，看看自己和大明星“结合”出的“后代”的样

子，“喜悦家庭”就满足了这种“过瘾”的需求，那些照片

被“追星族”拿来过瘾的影星、歌星和球星，他们的肖像权

和名誉权就受到了严重的侵害。 首先，“喜悦家庭”商户侵

害了明星的肖像权。使用明星照片与“追星族”合成“后代

”的行为，是“喜悦家庭”商户的经营内容之一。不论明星

的照片是由“追星族”提供的，还是“喜悦家庭”提供的，

由于“喜悦家庭”以此牟利而未征得明星同意，这种行为就

构成了对明星肖像权的侵害。 其次，所有刊登“追星族”与

明星照片合成“后代”照片的媒体侵害了明星的肖像权和名

誉权。媒体刊登这些照片也没有征得明星们的同意，虽然冠

以“新闻报道”的名义，却不能掩盖其以此牟利之实：第一

，如今的媒体都是营利机构，尽管它们当中有不少在名义上

属于“事业单位”；第二，这些照片对于读者无疑具有吸引

力，可以明显增加媒体的“卖点”；第三，如果作为纯粹的

新闻报道，那么关于此类报道，照片不是必须的。另外，由

于合成照片通过媒体的广为传播，客观上将造成对明星们名

誉的明显贬损，这些媒体也同时侵犯了明星们的名誉权。因

此，媒体无法以“新闻报道”为由而逃避侵权责任。 至于那

些使用明星照片的“追星族”们，由于他们与明星照片合成

“后代”过瘾的行为只是出于自娱，并无营利之目的，因此

不构成侵权。 被侵权的明星有权提起侵权之诉，被告是“喜

悦家庭”商户和刊登明星与“追星族”照片合成“后代”图

像的媒体。明星们有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公

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如此一来，恐怕“喜悦家庭”



所带来的，就不全是“喜悦”了。 奉劝商户改弦更张 应试者 

柴春元 从表面看，通过“喜悦家庭”消费活动，顾客得到了

精神享受，商户获得了经济收益，合同双方当事人皆大欢喜

；但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审视，则双方都已经侵犯了他人的

合法权益，并面临着承担侵权责任的现实危险。 如果客户拿

着他们自己的照片来让商户进行“自动成像”的加工，则属

于使用自己的肖像，当然不存在任何问题，商户也不必承担

任何责任；但如果客户未经他人允许，拿着他人的照片前来

（如“追星族”拿着心中偶像影星、歌星、球星的照片），

那么商户“加工”的行为构成“以赢利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

”，一旦引起肖像权纠纷，必然要承担侵权责任，而客户作

为共同侵权人，同样要承担责任。再则，一旦“好事媒体”

将此事连同多幅某人与明星“结合”的“后代”照片作为新

闻报道、刊登，权利人还可以提起名誉权诉讼，商户和客户

仍然要承担侵犯名誉权的法律责任，而作为“好事者”的新

闻媒体恐怕也在责难逃了。 当今的社会是权利“膨胀”的社

会，但公民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同样不能侵犯他人的合

法权利，这是权利行使的基本准则。而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

济，没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必要的法律知识，难免要吃自己

的亏。例如在前些年，饭店里喜欢放一些优美的音乐来营造

温馨的就餐气氛，老板和顾客都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

随着中国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一系列维权行动，大家

才知道这居然也是侵权，并实实在在地交足了一笔“学费”

。现在走进许多餐馆你会发现，老板们已经把原来的ＣＤ换

成了电视机，这样，作品播放者是电视台了，这么做有无规

避法律的嫌疑暂且不论，在客观上却有效避免了自己直接承



担侵权责任的风险。因此，奉劝该商户在缴纳“学费”之前

，赶紧改弦更张，以免事后的追悔莫及。 法律应有所为有所

不为 应试者 谷峻杰 看罢此事，我感觉法律对此应持以下两种

态度： 第一，凡是可由市场有效调节的，法律应该有所不为

。 众所周知，法律的灵魂在于保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享有

在现有社会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最大自由权利，同时限制极易

扩张滥用侵犯私权的国家权力。在这件事中，该商户正是发

现了社会上一些人的好奇心理，并抓住商机推出所谓的“速

配优生自动成像系统”，在自己发财的同时，也为客户们带

来了“欢声笑语”。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倒是给大家平

淡的现实生活平添了些许乐趣。在各有所得、群众满意的同

时，无形中繁荣了市场，搞活了经济，增加了财政税收，使

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正是法律所要实现的一个

目标：通过对权力滥用的约束，维护一个自由繁荣而不失秩

序的市民社会，保障每一个社会主体的自由权利。在这方面

，法律不但不应限制，倒应积极鼓励，以促使社会不断产生

出各种有市场需求的新事物而不是无人问津的垃圾。当然，

新事物最终发展如何，就要看它自身的市场生命力了。总之

，只要它尚不为现行法律所禁止，不存在欺诈和胁迫，法律

都应为其自由发展“开绿灯”，由市场去决定它的前途命运

，法律在此有所不为。 第二，凡是超过限度构成侵权的，法

律必须有所作为。 不言而喻，法律在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另

一方面，就是打击不法，限制权利滥用。法律通过限制国家

权力无限扩张，为市民社会提供自由空间的同时，也不允许

任何人滥用这种权利。否则，就构成对法律赋予个人权利初

衷的违背，进入法律禁止的视野。此事中，有些“好事”的



媒体不顾社会影响，极尽炒作之能事，将他人本来是作为私

人自娱自乐的与明星“结合”所育“后代”的照片公之于众

，这是对明星，特别是对其中普通人隐私权利的侵害，因为

明星尚可通过自己拥有的相对较多的“话语优势”作出澄清

，而普通人则只能任人评说，也许这一辈子都得背此“骂名

”了。法律保障媒体的言论自由和大众的知情权，但是法律

却决不允许任何以给一部分人带来烦恼和痛苦的方式来满足

另一部分人低级趣味的快感的行为。总之，法律是公正的，

她保护每一方合法的权利，同时，任何想打破这种公平状态

的行为，法律都必然会有所作为。 注重权利也别忘了义务 应

试者 刘卉 “喜悦家庭”照片（特指“追星族”与偶像“结合

”所育“后代”的照片）事件的确挺有意思。“追星族”的

行为违法了吗？“喜悦家庭”商户的行为违法了吗？为报道

此事件而刊登“喜悦家庭”照片的报社的行为违法了吗？估

计一般人都会摇头否定：这与违法扯得上关系吗？至少，文

中的行为人会这么问。 但实际上，从法律实践而言，“喜悦

家庭”商户的行为侵犯了明星偶像的肖像权和名誉权，刊登

“喜悦家庭”照片的报社侵犯了明星偶像的肖像权和名誉权

，至于“追星族”们自娱自乐的行为，倒的确值得商榷。“

追星族”仅将照片拿回家收藏，不对明星偶像的形象造成损

害，那也谈不上违法侵权；但如果“追星族”将照片散布出

来，让不特定的不明真相的人误解以致降低对明星偶像的社

会评价，使得偶像明星的人格利益受损，那“追星族”们的

行为应构成对偶像明星名誉权的侵犯。 为什么一般人对此事

件的看法与法律实践有如此大的差距？关键还在于人们日常

生活中并没有带着法律意识来看待问题。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



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

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依法治国，首先就要求培养民众的

法律意识，只有先具备了按规则办事的认识，才能有按规则

办事的行动。 但需指出，法律意识是一种全面意识，包括权

利意识和义务意识，即人们在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同时还有

义务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由于近千年的中国文化和法律

传统只强调义务，使得我们在近二十年的法律普及中更多的

是注重权利意识，却忽视了义务意识，这种义务包括遵守法

律规则的义务，尊重他人合法权利的义务。例如，能自觉遵

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自觉停车等候，遇到交通堵塞不“加

队”；自觉依法纳税，并鄙视恶意欠税者；自觉维护公益设

施；谨慎维护他人人格权利等等。所以，现在谈法律意识，

权利意识与义务意识应该并重。 如果有一天，人们少几句“

你吃饭了吗”的问候，多几次“我按规则办事了吗”的反思

，那离法治社会就真的不遥远了！ “喜悦”的背面是痛苦 应

试者 车轩 应当肯定的是，“喜悦家庭”的确给一些人带来了

“喜悦”，比如那些在２分钟内“结婚生子”、心满意足的

顾客，当然还有轻松获利、赚得盆满钵圆的商家既然“皆大

欢喜”，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种结论显然代表了一部分人

的观点。然而，稍作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事情并不这

么简单。 先来作个假设：假如某男极讨厌某女，而造化弄人

，某女偏又极喜欢某男，一天，某女搞到一张某男的照片，

就兴高采烈地跑到“喜悦家庭”去“速配优生自动成像”，

“结婚生子”的照片出来了，她当然高兴、满足；可是大家

想过没有，假如某男看到这些照片，他会是一种什么感受？

假如他已经有了太太，他的太太看到这些照片，又会是何种



反应？⋯⋯ 一个简单的假设，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如果顺着

这个假设继续推演下去，我们会发现，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

的还要复杂和严重得多，甚至每个人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损

害别人的权益，或者成为别人损害的对象。 这是一个追求自

由、标榜权利的时代。但是，请不要忘记，没有绝对的自由

，也不存在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利。一切的权利和自由，都必

须在合理的限度内行使，都不能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牺牲

他人合法权益为代价，否则，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就是权利

滥用。根据法的精神，这样的行为，是无法获得法律的肯定

评价的。 回到题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喜悦家庭”的“

结婚生子”业务，存在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现实危险，决不

是一句简单的“自娱自乐”所能开脱的；从明星的肖像和名

誉已经受到的现实损害中，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看

来，该由有关部门出面管管“喜悦家庭”了：要么规范，要

么取缔。 让谁欢喜让谁忧 王学堂 据报道，某地经工商登记新

成立了一家名为“喜悦家庭”的商户，客户只需提供一男一

女两张照片或一张合影照片，输入“高科技速配优生自动成

像系统”，即可在2分钟内生成两人“结婚生子”后孩子1岁

、10岁及20岁的彩色图像。对此新生事物的是是非非，众说

不一。我持反对态度。 必须承认，“喜悦家庭”作为大话西

游式的娱乐方式，商家和消费者一个愿打（赚钱）一个愿挨

（花费）本无可厚非。即便有人看不惯，也只能容忍，因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宽容的社会，不能人为的划一，任何人也不

能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强求他们，否则就会闹唐吉诃德式的

笑话。 也必然承认，明星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其肖像权、隐

私权等人格权能在一定范围内是受限的。如有追星族（且为



有钱人），出巨资买下天皇巨星刘德华的多幅剧照并四处公

开张贴，相信并不会侵犯刘的肖像权；相信刘德华也不会傻

到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而诉诸法律及至公堂。相反，

人家搞不好还会在被窝里偷笑呢，可不是谁都能得到这名利

双收的好事。 但必须明确，明星们是人不是神，他们如我等

云云众生一样平等的站在法律面前，接受她的恩泽。权利的

部分受限之外，他们仍然享有权利。如果有追星族贴照片还

嫌不过瘾，非得与明星来个亲密接触，通过“喜悦家庭”这

种方式将自己和大明星“结合”，并生儿育女，然后四处张

扬（快乐不让人分享那还叫快乐吗？），甚至暗示与某某明

星有那么一腿，不言而喻就严重侵害了明星的肖像权和名誉

权。明星还有配偶和子女，如果刘德华的太太看到刘身边的

女子不是自己，如果刘的子女看到自己被“演绎”成“恐龙

”，他们是什么感受？他们还能找见北吗？他们虽然为明星

配偶和子女，但他们却都是普通人，他们享有与我们普通人

一样的权利，包括肖像、隐私等人身权利。更为可怕的是，

一旦有好事的媒体（当今的媒体不但好事而且不懂法）将某

人与明星“结合”的“后代”照片刊登，不但商户和客户要

承担法律责任，新闻媒体恐怕也要连带一把。因为这个玩笑

开大了，加大了损害的范围（包括时间和空间）。 我们庆幸

，我们生活在当今的时代，因为当今的社会是权利“膨胀”

的社会。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没有绝对的权利，也不存在可

以为所欲为的权利。我们在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的爱护自

己权利的同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也高度尊重

别人的权利。因为法律规定权利不得滥用，偏偏这一点，领

导潮流的新新人类们最易忘记，也就难免发生“一家欢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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